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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49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C_9708_E9_AB_c65_449523.htm 艺术招生时间 ●美术类专

业联考时间：2007年12月8日；非美术类高职高专联考时间

：2008年元月20日-24日。 ●2008年1月9日前省教育考试院负

责发放美术类联考成绩；2008年1月15日前省招办向社会公布

美术类本科、高职(专科)专业联考合格控制分数线；2008年4

月公布非美术类高职高专 联考成绩和合格控制分数线。 ●省

招办于2008年6月在湖北招生信息网公示各校合格考生名单，

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合格信息。 联考、校考有规定 ●安排在

艺术本科(一)批次录取院校(不含教育部批准院校)的美术类本

科专业，可以在我省相应本科层次联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

校考，确定本校专业合格考生；也可以不组织校考，直接使

用联考成绩。是否组织校考，由高校自行确定。 教育部批准

院校的艺术本科、高职(专科)专业由高校单独组织专业测试

并根据本校测试成绩确定合格生源，可以不考虑考生的联考

成绩；这些院校中没有组织校考的院校可直接使用联考成绩

。 安排在艺术本科(二)批次录取的外省院校的美术类本科专

业，可以在我省相应本科层次联考合格生源范围内组织校考

，确定本校专业合格考生；也可以不组织校考，直接使用联

考成绩。安排在艺术本科(二)批次录取的省内院校的美术类

本科专业，不单独组织校考，录取时直接使用联考成绩。

从2009年开始，安排在艺术本科(二)批次录取的省内外院校的

美术类本科专业，均不再由学校单独组织校考，录取时直接

使用联考成绩。 安排在艺术本科(三)批次录取院校的美术类



本科专业均不单独组织校考，录取时直接使用联考成绩。 ●

省内外院校(不含教育部批准院校)招收我省组织了联考的艺

术高职(专科)专业，均不自行组织校考，录取时直接使用联

考成绩。 ●对我省未组织联考的非美术类本科专业和少数高

职(专科)专业，由高校(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除外)自行组织校

考；不自行组织校考的，经省招办同意后认可其他学校同层

次、同专业的合格生源。 独立学院和民办院校均不能单独组

织校考，经省招办同意后认可其他高校同层次、同专业的合

格生源。 联考不发合格证 省招办称，我省统一划定美术类联

考本科专业合格控制分数线以及美术类和非美术类高职(专

科)联考合格控制分数线。考生可在省考试院网站上查询联考

成绩，联考成绩达到合格控制分数线即为联考合格，不再单

独给考生发放联考合格证。 同时，在我省美术类联考基础上

进行校考的高校，应在美术类联考合格生源中发放专业合格

证。只有联考合格考生，才能参加高校组织的校考。 组织校

考的高校，合格证书发放数量不应超过本校在鄂艺术类专业

招生计划数的4倍。 部分高校自行划线 ●教育部批准的可自

行划定本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分数线和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

线的院校，考生可以不参加联考；教育部批准院校的本科和

高职(专科)专业、省招委批准的省属高校自主招生的艺术专

业，由高校自行划定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，在录取前报

送省招办。 ●对使用联考成绩的艺术类专业，录取时综合高

考文化考试和联考两部分成绩后按一定比例投档。 投档成绩

：(文化成绩×40% 联考成绩×60%)×2，投档比例在1:1.5以

内。 院校合格证 只能本校使用 有些院校对我省没有组织联考

的专业组织了校考，有些院校在联考的基础上组织了校考，



这些院校都可以自行发放专业合格证。在录取时，这些院校

的专业合格证只能本校使用，不能在院校之间打通使用；院

校只能在本校专业合格生源中录取，不能录取联考合格但没

有本校专业合格证的考生。 有些院校对我省没有组织联考的

专业不进行校考，经省招办同意后，这些高校可认可其他高

校同层次同专业的合格生源，录取时，被指定认可高校的合

格生源，视同本校专业合格生源。考生填报志愿时，可查阅

招生计划，了解这方面情况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